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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15年5月21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5年4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

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5年5月

21日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加

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将相关事项提示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的日期时间：2015年5月21日13：30

召开地点：广西柳州市柳北区长风路4号 公司培训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15年5月21日

至2015年5月21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

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

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

股股东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

2.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

2.02

发行对象

√

2.03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

2.05

发行方式

√

2.06

募集资金用途

√

2.0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

2.09

上市地点

√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

6

《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

9

《关于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

方式）及其摘要的议案》

√

10

《关于

<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

管理规则

>

的议案》

√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

1、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5年4月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披露的信息。

公司已于2015年5月1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登载《柳州医药2015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会议材料》。

2、特别决议议案：全部议案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全部议案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第2、3、6、7、9、10项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朱朝阳、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Jiuding� Venus� Limited。 其

中，朱朝阳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第2、3、6、7、9、10项议案；苏州周原九鼎投资中心（有限合伙）、Jiuding�

Venus� Limited作为关联股东，应回避表决第2、3、6、7项议案。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

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

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如果其拥有多个股东账户，可以使用

持有公司股票的任一股东账户参加网络投票。投票后，视为其全部股东账户下的相同类别普通股或相同品种

优先股均已分别投出同一意见的表决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收市后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

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

股

603368

柳州医药

2015/5/15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为保证本次股东大会的顺利召开，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安排会议场地，减少会前登记时间，出席

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需提前登记确认。

（一）现场登记

1、登记时间：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8:00-12:00、13:00-17:00

2、登记方式：

（1）出席现场会议的自然人股东，须持本人身份证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授权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

须持委托人身份证原件或复印件、代理人身份证原件、授权委托书原件（格式见附件）、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原

件。

（2）出席现场会议的法人股东，其法定代表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股票账户卡原件；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人营业执

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授权委托书（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和股票账户卡原件进行登记。

（二）书面登记

1、登记时间：2015年5月18日（星期一）17:00时前

2、登记方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可采用书面回复方式进行登记（传真或信函方式），书面材料应包括股

东姓名（或单位名称）、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或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票账户卡复印件、股权

登记日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联系电话、联系地址、邮政编码（代理人须附上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和授

权委托书）。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现场登记地址/书面回复地址：广西柳州市长风路4号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投资部

邮编：545000

电话：0772-2566078

传真：0772-2566078

电子邮箱：lygf@lzyy.cn

联系人：李玉生、张翠、韦盼钰

（二）现场参会注意事项

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个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三）本次股东大会会期预计半天，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特此公告。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报备文件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15年5月21日召开的贵公司2015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1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2.00

《关于公司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2.01

发行股票种类和面值

2.02

发行对象

2.03

发行数量及认购方式

2.04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

2.05

发行方式

2.06

募集资金用途

2.07

本次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2.08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2.09

上市地点

2.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期

3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4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5

《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案》

6

《关于公司与具体发行对象签订附条件生效股份认购协议的议案》

7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8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非公开发行股票具体事宜的议

案》

9

《关于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认购非公

开发行股票方式）及其摘要的议案》

10

《关于

<

广西柳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认购非公开发

行股票方式）管理规则

>

的议案》

11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的

议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

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证券代码:� 600381� � � �证券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2015－030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年度股东大会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

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05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0号小办公楼四楼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0

其中：

A

股股东人数

100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27,013,851

其中：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27,013,851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76.56

其中：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76.5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郝立华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程序、提案的审议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张小峰、史永宁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汪雄飞因在外地出差未能参加本次股东大会；

3、董事会秘书陈定出席会议；财务总监于鑫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公司董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07,305 99.97 106,546 0.02 0 0.00

2、公司监事会2014年度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3、公司独立董事2014年度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4、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3,391 99.98 90,460 0.01 0 0.00

5、公司2014年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20,991 99.98 92,860 0.01 0 0.00

6、公司2015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7、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868,363 99.97 145,488 0.02 0 0.00

8、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9、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10、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191 99.98 80,660 0.01 0 0.00

11、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2015年度财务及内控整合审计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33,491 99.98 70,160 0.01 10,200 0.00

12、关于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13、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14、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记工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526,945,891 99.98 67,960 0.01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

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15.01

关于补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的议

案

526,298,674 99.86

是

15.02

关于补选肖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案

526,039,668 99.81

是

15.03

关于补选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董事的议

案

525,998,368 99.80

是

2、关于增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

的比例

是否当选

16.01

关于补选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的议

案

526,157,259 99.83

是

16.02

关于补选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监事的议案

526,217,659 99.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公司董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62,202,631 99.82 106,546 0.17 0 0.00

2

公司监事会

2014

年度工作报告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3

公司独立董事

2014

年度述职报

告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4

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

要

62,218,717 99.85 90,460 0.14 0 0.00

5

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报告

62,216,317 99.85 92,860 0.14 0 0.00

6

公司

2015

年度财务预算方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7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62,163,689 99.76 145,488 0.23 0 0.00

8

关于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9

关于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10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工作津贴的

议案

62,228,517 99.87 80,660 0.12 0 0.00

11

关于续聘瑞华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担任公司

2015

年度财务及内控整合审计工作

的议案

62,228,817 99.87 70,160 0.11 10,200 0.01

12

关于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

地址和经营范围变更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3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4

关于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

司董事会办理公司工商变更登

记工作的议案

62,241,217 99.89 67,960 0.10 0 0.00

15.01

关于补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

董事的议案

61,594,000 98.85

15.02

关于补选肖融女士担任公司董

事的议案

61,334,994 98.43

15.03

关于补选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

董事的议案

61,293,694 98.37

16.01

关于补选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

监事的议案

61,452,585 98.62

16.02

关于补选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监

事的议案

61,512,985 98.7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13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有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青海辉湟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国新、樊兆军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贤成矿业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及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出席及列席人员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会议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实施细则》及《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5月15日

股票代码：600381� � �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2015-031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于2015年5月12日以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将拟召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的通知以及会议

资料送达各位董事。 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召开完毕，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会议结合

网络投票的形式审议通过了补选张雪峰先生、肖融女士、卢义萍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日下午4:00以现场表决的形式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0

号小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董事7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

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推选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张雪峰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刘凌霄女士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四、 审议通过了《聘任姚铁鹏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三位人员任期与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 刘凌霄女士、姚铁鹏先生简历详见后附。

五、 审议通过了《改组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等四个

专门委员会的议案》；

由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化，董事会下属战略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等四个专门委员会的组成也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组成如下：

1、战略委员会：由董事张雪峰、肖融和独立董事钱英组成，由张雪峰担任主任；

2、审计委员会：由独立董事王富贵、程友海、钱英组成，由王富贵担任主任；

3、提名委员会：由董事张雪峰、肖融和独立董事钱英等组成，由张雪峰担任主任；

4、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董事肖融和独立董事王富贵、程友海等组成，由肖融担任主任。

上述四个专门委员会的任期与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相同。董事会及各委员会将结合公司目前实际情

况对各委员会《工作细则》进行修订并提交相关董事会议审议。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相关工商登记变更手续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根据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精神，授权公司管理层办理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

址、经营范围等事项的工商变更手续。 本授权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最终核准情况，确定公司名称、注册资本、注册地址和《公司章程》的

修改等；

2、根据青海省工商行政管理局的有关要求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有关

的一切文件和申报材料；

3、 如有关政府部门对本次工商变更登记事项有新的规定和要求， 根据新规定对相关申报材料进行修

改、调整；

4、办理与本次工商变更登记有关的其他事宜。

本授权的有效期为：自公司本次会议决议签署之日起至本次工商变更登记工作完成之日止。

表决情况：7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附：刘凌霄、姚铁鹏简历

一、刘凌霄

女，1970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 曾任沈阳医学院附属中心医院医生、日本东菱

药品工业株式会社市场总监、北京岐黄药业有限公司市场总监、诺氏制药有限公司事业部总经理、市场总

监。 2007年至今任青海春天药用资源科技利用有限公司产品总监，2011年至今任青海春天副总经理，2013年

11月至今任青海春天董事，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

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姚铁鹏

男，1953年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大专学历，高级工程师。 曾任青海第二化肥厂设备技术员、

青海中药制药厂设备科科长、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设备部经理、 青海三普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厂长、

青海益欣药业有限公司厂长。 2008年至今任青海春天副总经理，没有受过中国证监会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惩戒；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股票代码：600381� � � � �股票简称：贤成矿业 公告编号：2015-032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15年5月14日选举张瑾女士为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详见公司2015-号公告）、公

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于2015年5月15日审议通过了补选华彧民先生、 姚欣女士担任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监

事等议案（详见公司2015-� �号公告）。 经公司全体监事同意，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于2015年5月15

日下午4:00以现场表决结合通讯表决的形式在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昆仑路30号小办公楼四楼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监事3人，实际到会并参与表决监事3人。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所形成决议合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认真审议， 本次监事会议以3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选举华彧民先生担任公司监事会主

席。

特此公告。

青海贤成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代码：000888� � � �证券简称：峨眉山A� � � � �公告编号：2015-20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会议无修改提案、无新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2、本次会议无议案否决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15�年 5月 15日下午 15：0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月15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5月 14日 15:00� 至 2015� 年5�

月 15�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峨眉山市峨眉山大酒店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方式相结合。

4、召集人：董事会

5、主持人：副董事长徐亚黎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峨眉山旅游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截止 2015�年 5月8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公

司股票并出席现场会议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或其代理共36人，代表股份112,019,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

份的42.519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4人，代表股份111,675,3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2.388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344,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07％。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4人，代表股份383,6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45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39,326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14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32人，代表股份344,30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130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并

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

三、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网络投票结合的方式审议了以下议案：

议案1、 关于审议《2014年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1,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52％；反对125,4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19％；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9％。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2、 关于审议《2014年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1,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52％；反对105,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4％；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3、00�关于审议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1,0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52％；反对105,7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44％；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4、 关于审议《2014年年度报告及年报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2,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5、 关于审议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5,8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95％；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弃权1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176％。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59,8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7.7290％；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27.1358％； 弃权19,7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9,7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1352％。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6、 关于审议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2015年年度报告审计及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2,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0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7、 关于审议修订《公司章程》及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2,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929％；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

持股份的0.020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56,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48％；反对104,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27.1358％；弃权22,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5.9694％。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议案8、 关于审议调整独立董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111,892,626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8866％；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1105％；弃权3,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

股份的0.0029％。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为：

同意256,62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66.8948％；反对12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股份的32.2710％； 弃权3,2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3,20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8341％。

表决结果：该议案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指派见证律师杨威、张帆参加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就本次股

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

集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法律、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0一五年五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467� � � �证券简称：二六三 公告编号：2015-046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议案被否的情形。

2.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3.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三）会议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6:00；

（2）网络投票时间：2015年5月14日-2015年5月15日；

其中：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5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

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5月14日15:00至2015年5月15日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四）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东土城路14号建达大厦1804会议室；

（五）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 代表股份141,080,327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5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名，代表股份69,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通过现场和网络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投资者及代理人共4名，代表股份1,146,55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16%。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李小龙先生主持，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结果：同意1,106,95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5%；反对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3.45%；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含网络投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该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2、关于修订《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3、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4、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6、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细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7、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8、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1,110,32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7%；反对票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弃权票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0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鲍卉芳律师、王萌律师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二六三网络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15日

证券简称：中直股份 证券代码：600038� � � � �编号：临 2015-018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14年年度现金分红说明会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说明会类型

公司此次说明会以网络在线访谈方式举行， 就公司2014年年度现金分红相关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了沟

通与交流。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5月15日下午15:00-16:00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e互动（http://sns.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本公司出席人员：董事会秘书顾韶辉先生和财务机构负责人王敬民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投资者通过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以在线访谈形式就所关心的问题与公司管理层进

行了沟通交流。

五、会议主要内容

本次说明会中投资者对公司主营业务进行了提问，董事会秘书顾韶辉先生就此进行了回答。

此次说明会交流详细内容见上证e互动平台（http://sns.sseinfo.com）"中直股份（600038）2014年年度现

金分红说明会"。

特此公告。

中航直升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5�月 15日

证券简称：华夏幸福 证券代码：600340� � � � �编号：临2015-090

华夏幸福关于下属公司竞得土地使用权的公告

近日，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子公司香河孔雀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在香河

县国土资源局举办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活动中竞得了编号2015-2、2015-3、2015-4号三宗地块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并取得了《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上述购买经营性用地的议案已经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15年3月26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

cn)上的公告，公告编号为临2015-049号）

现将地块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竞得地块具体情况

土地

编号

地块位置

面积

（平方米）

土地

用途

出让年

限

成交金额

（万元）

保证金金额

(

万元

)

竞得主体

2015-2 大香线东侧、蒋南

路西侧

13,134.34 居住

用地

70

年

3,130 623

香河孔雀城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5-3 7,333.38 1,748 348

2015-4

规划

W3

路西侧、规

划

S4

路北侧

33,333.33

工业

用地

50

年

1,931 381

合计

53,801.05

— —

6,809 1,352

—

二、本次竞得土地使用权对公司影响

本次土地使用权竞买符合公司的土地储备策略，可增加公司土地储备53,801.05平方米，可进一步提升公

司未来的经营业绩，保障公司房地产开发业务实现可持续发展。

三、风险提示

本次竞拍是公司经营管理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状况下充分考虑了风险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投资决策的，

但由于房地产行业受宏观调控影响较大且具有周期性波动， 因此公司存在上述项目不能达到预期收益的风

险。

四、备查文件

《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成交确认书》。

特此公告。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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